清掏化粪池安全协议
甲方：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
乙方：昆明保顺管道疏通服务有限公司
为了明确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，确保清掏化粪池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签订本安全协议书。
一、甲方责任
1. 甲方配合乙方检查清掏化粪池现场的清掏条件，提供基础的安全防护标志。
2. 甲方应对乙方进行一般安全教育和培训，提高乙方的安全意识，乙方需确保其员工具备专业资质和技能。
3. 甲方在配合乙方开展清掏工作时，发现乙方存在安全问题有权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乙方整改，乙方应在收到整改意见后立即执行，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协议，若因乙方未整改，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，甲方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4. 乙方完成清掏工作时，甲方安排人员与乙方进行现场通讯，确保信息及时传达。
二、乙方责任
1. 进行清掏作业前，乙方应自行检查设备并佩戴安全装备，提供设备检查记录和安全装备清单供甲方备案，乙方务必检查清掏设备正常和佩戴好工作所需的全部安全装备，包括防护手套、工作服、防护眼镜、口罩等。
2. 开始清掏作业之前，乙方应对化粪池进行周密检查，确保其周围环境良好，没有可燃物和易爆物等危险物质存在，乙方应对现场进行全面检查，并对发现的危险采取措施，若因乙方工作不到位导致危险发生的，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3. 清掏现场，确保空气的流通，使有害气体得以有效排除，并避免吸入对身体有害的气体。
4.清掏作业完成后，仔细检查所有井盖或盖板原实。所有废物妥善处理。乙方应按照环保要求处理废物，否则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，乙方不能将废物随意倒入水源或其他不恰当的地方。
5. 乙方应为其相关人员购买相关保险（如雇主责任险、工程意外险等），并提供保单复印件供甲方备案，乙方工作人员在清掏工作工作过程中遭受损害的，与甲方无关，若甲方因此承担责任的，有权向乙方追偿。
三、安全措施
1. 在清掏作业过程中，严禁乙方临时雇用不合格或无经验的人员参与，若因乙方雇佣人员不当造成雇佣人员或第三人损害的，由此产生的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，与甲方无关。
2.在清掏作业前乙方应设置围栏、警示线或其它有效的防护措施并拍照留存，供甲方备案，以防止他人靠近作业现场，严禁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。
3. 乙方员工应穿戴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品，如防滑鞋、防护服等。
4.如果在清掏作业中发生意外事故，乙方应立即停止工作，保证人员安全，并迅速进行相应的急救措施。
5. 若发生安全事故，乙方应在事故发生后立即通知甲方，并协助甲方完成事故报告和调查，甲乙双方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组织人员疏散和救援。

四、违约责任
    1. 甲方如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职责和义务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    2. 因一方违约导致另一方损失的，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违约行为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用、财产损失、对第三方承担的赔偿责任等。
五、其他事项
1.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一年。
    2.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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